
宁乡市公安局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为切实做好2020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部门预算单位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宁财〔2021〕7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现将我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宁乡市公安局为市人民政府重要工作部门，属财政全额拨款行政单位，主要职责：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关于公安警务工作的方针、政策、法规、规章，分析研究全市的社会治安状况，组织、指导全市公安警务工作。掌握影响稳定、危害国内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情报信息，分析形势，为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决策及时提供信息和依据。组织侦破刑事案件、经济案件、毒品案件，依法打击各类犯罪分子。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场所、特种行业、枪支弹药、危爆物品进行治安管理，依法查处各类治安案件。依法管理户籍、居民身份证，受理、审核公民出国境申请及境外人员签证、证件申请；对被判处管制、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和监外执行的罪犯执行刑罚；对被宣告缓刑、假释的罪犯实行监督、考查。依法管理全县道路交通安全、车辆和驾驶员，处理交通事故，维护全市的道路交通秩序等。

我局核定编制538名，其中：行政编制532个，事业编制6个。2020年12月底实有在职民警和职工652人，辅警及临聘人员1297人；离休1人,退休155人。内设机构：指挥中心、为民服务中心、政工室、后勤保障科、看守所、拘留所、警务督察大队、国保大队、刑事侦查大队（指挥作战中心）、治安管理大队（基础防控中心）、交通警察大队（联合交管中心）、禁毒大队、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巡警大队、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法制大队、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内保大队、食品药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全局设30个派出机构，分别为：玉潭、白马桥、城郊、历经铺、金洲、夏铎铺、煤炭坝、喻家坳、双江口、菁华铺、东湖塘、花明楼、道林、大屯营、回龙铺、大成桥、双凫铺、横市、老粮仓、流沙河、青山桥、黄材、沙田、巷子口、龙田、沩山、坝塘、资福、灰汤、炭子冲派出所。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34324.2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681.63万元，占总支出的54.43%；项目支出15642.6万元，占总支出的45.57%。用于维持单位的正常运转、日常工作任务、监管中心和派出所业务用房建设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等。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


2020年度部门基本支出18681.63万元，占总支出54.43%。主要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单位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人员基本工资、津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其中：人员经费支出16139.1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6.39%，日常公用经费支出2542.45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3.61%，均按财政部门要求进行使用和管理。

我局“三公经费”严格执行了八项规定和省市有关规定，2020年支出667.31万元，较2019年减少271.02万元（因受公车编制限制等原因，今年只新增1台45座的大车），其中：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9.0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数658.26万元，其中车辆购置56.76万元，车辆运行维护开支601.5万元。无违反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全年无因公出国（境）费。

（二）专项支出

1、专项资金安排情况

     2020年度，我局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的专项资金和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专项资金，主要包括: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交通违法拖移和事故拖移及停放经费、交通事故检验鉴定经费、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经费、禁毒专项经费、看守所专项经费、电子警察及警务通专用光纤网络租赁经费、天网建设及服务经费、监管中心建设和流沙河等7个派出所业务用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

2、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①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968.2万元，按照湖南省公安厅有关规定，于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主要用于业务办案776.66万元，装备建设费用191.54万元。

②交通违法拖移和事故拖移及停放经费368万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道路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车辆拖曳、施救及其对应的停车、保管等服务以及交通违法超期滞留车辆依法销毁处置工作。

③交通事故检验鉴定经费180万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在交通事故案件办理过程中以及交通安全整治过程中所需要进行的所有检验、鉴定。

④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经费100万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的社会专项基金。

⑤禁毒专项经费110万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禁毒执法、禁毒宣传、禁吸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风险管控、特殊涉毒人群收治、禁毒社工聘用、群众举报奖励。

⑥看守所专项经费342万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看守所水电费、在押人员给养费、社会化医疗费以及体检费等。

⑦电子警察及警务通专用光纤网络租赁经费245万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链路和警务通的租赁。

⑧天网建设及服务经费740.83万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全市社会视频监控的租赁和服务费用。

⑨监管中心建设和流沙河等7个派出所业务用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支出6518.7万元，于2020年12月31日前，全部执行完毕，用于监管中心和流沙河等7所业务用房建设。
3、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专项资金管理的要求，我局制定了多项管理办法，并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执行。一是严格按预算开支，没有超标准、超规模、超范围开支；二是严格开支管理，做到了专款专用，不存在截流、挤占、挪用的情况；三是加强内部检查和审计，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审计，确保专项资金落实到位。

三、部门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情况
2020年度，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办案业务支出776.66万元，用于业务装备购置支出191.54万元。
上级补助办案经费是对各级公安机关实行补助的措施，主要用于弥补办案经费不足的需要。主要包括办案支出的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差旅费、专项业务费、专用材料费、培训费、其他办案开支等。业务装备购置经费是加强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提升公安队伍战斗力，确保圆满完成各项公安保卫任务的重要物质基础。主要包括被装购置费、专业设备购置费、执法执勤用交通工具购置费、信息网络购建费、枪支弹药费、物资储备费等。
在上级部门政法经费转移支付全额到位的前提下，使我局办案业务条件和装备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提高了公安部门破案、办案的效率和质量，公安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干警素质和服务质量得到明显提高，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誉。
（二）交通违法拖移和事故拖移、停放使用情况。

交通违法拖移和事故拖移、停放经费368万元，用于宁乡市道路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车辆拖曳、施救及其对应的停车、保管等服务以及交通违法超期滞留车辆依法销毁处置工作的支出。
2020年度宁乡城区、乡镇停车场拖移事故、违章车辆共计9499台，返还3126台，集中停放6373台:其中宁乡站拖移7590台，返还2528台，停放5062台；双凫铺站拖移1110台，返还305台，停放805台；花明楼站拖移218台，返还68台，停放150台；煤炭坝站拖移284台，返还101台，停放183台；灰汤站拖移297台，返还124台，停放173台。保证了公安机关的正常办案要求，依法维护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社会稳定。
（三）交通事故检验鉴定经费使用情况

2020年我局交通警察大队司法鉴定服务对外委托案件共1216项，其中痕迹类517项，法医病理类216项，法医毒物类483项，共支出180万元交通事故检验鉴定经费，此项经费主要用于办理交通事故案件和日常交通违法整治案件，及时、准确、依法依规完成了痕迹类、法医病理类、法医毒物类等鉴定工作，为交通事故案件高效办理提供了法定证据。
（四）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经费使用情况。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经费100万元，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的支出。2020年共救助84笔，其中抢救费救助50笔；丧葬费救助34笔。道路事故救助基金充分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关爱和救助，是一种社会保障；有效保护了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切身利益，减少了社会矛盾，为构建和谐的交通安全秩序提供了有力保障。
（五）禁毒专项经费使用情况
禁毒专项经费110万元，主要用于开展禁毒工作产生的支出。2020年共破获涉毒刑事案件121起，刑事拘留160人，移送起诉157人，查处吸毒人员436人，其中强制戒毒276人，社区戒毒60人，社区康复109人。与福建长汀警方合作,一举摧毁以涂仕欣、刘再清为首的跨省非法生产制毒物品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9人，现场扣押疑似苯丙酮2224KG，疑似苯丙胺晶体200KG，制毒工具反应釜10台，冷凝机5台，发动机1台，涉毒资金5万元，另扣押制毒原材料500余桶。多次开展对娱乐场所的涉毒清查大行动，出动警力378人次，清查场所54家，清查人数500余人次，尿检209人，毛发检测23人。禁毒经费大大增强了群众举报涉毒行为的积极性，为坚决打赢禁毒人民战争提供了经费支撑。目前，全市毒情形式好转，新增吸毒人员由2019年的298人降至2020年的11人，污水结果年平均居长沙地区最低。
（六）看守所专项经费使用情况
看守所专项经费主要用于看守工作产生的支出，其中水费支出21.44万元，电费35.86万元，维护费16.9万元，人犯给养费208.9万元，社会化医疗费35万元，体检费8.87万元，租车费1.63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13.4万元等。
2020年新增羁押人数950人,月均羁押人数591人,顺利完成诉讼1259人次,到定点医院监管专用病房治疗5人，依法对18名急重病情对象建议变更强制措施，交付监狱执行8批次共244人。保障了监管场所的正常运行，确保了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以及行政处罚的有效执行；保障了被羁押人员生活卫生，使被羁押人员得到必要的法制、道德以及形势教育。
（七）电子警察及警务通专用光纤网络租赁经费使用情况

电子警察及警务通专用光纤网络租赁经费包括两部分：
一是链路租赁92.52万元：本部分以电子警察（交通红绿灯等抓拍系统）为主，目前链路需求为185路；同时包括46条社区警务室VPDN链路、32条政务外网专线等其他链路租赁。
二是警务通租赁152.48万元：警务通终端是作为公安专网移动警务系统外延的警用装备，实现了在移动终端进行警务信息查询、移动办公、数据采集、交警执法、110接处警、身份核查等警务应用。
（八）天网建设及服务经费使用情况

天网建设及服务费用于全市社会视频监控的租赁和服务费用的支出，其中天网“一期”的租赁和服务费261.57万元，天网“三期”的租赁和服务费879.26万元. 目前，全市90%以上的刑事案件、交通肇事案件，80%以上的治安案件的侦办主要依靠天网监控网络。天网监控系统对侦查破案、交通指挥、森林防火、环境与水源、抗险救灾、校园安保、服务民生等方面、为我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九）监管中心建设和流沙河等7个派出所业务用房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使用情况
监管中心建设和流沙河等7个派出所业务用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支出6518.7万元，其中上级补助经费886.01万元，财政专项资金5632.69万元，其中监管中心支出5490万元，流沙河所业务用房支出287万元，回龙铺所业务用房支出208万元，双凫铺所业务用房支出187万元，双江口所业务用房支出136万元，巷子口所业务用房支出129万元，坝塘所业务用房支出56万元，青山桥所业务用房支出14万元等等。监管中心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原看守所、拘留所人犯的关押条件，杜绝了各项安全隐患，较好地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各项合法权利。流沙河等7个派出所业务用房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民辅警工作和生活条件，进一步使执法办案现代化、规范化。
四、资产管理情况

截至2020年底我局固定资产原值11765.52万元，其中：房屋4583.65万元，通用设备4507.45万元，专用设备1461.43万元，家具用具类1212.99万元;固定资产折旧后净值6164.94万元，其中：房屋3423.3万元，通用设备1387.4万元，专用设备356.73万元，家具用具类997.51万元。2020年本部门共有车辆134辆,为执法执勤用车。我局资产管理由后勤保障室负责，负责单位资产采购、处置工作等。我局按照宁乡市财政局宁财（2018）34号和35号文件，关于《宁乡市行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管理规定》、《宁乡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规定》，对本单位的资产进行严格管理，严格资产的采购、领用、处置工作，防治资产流失。2020年核销固定资产两批次，其中核销通用设备25.93万元，核销专用设备2.26万元，核销家具用具2.2万元。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0年，在市委、市政府和长沙市局的坚强领导下，我局以县域警务、教育整顿“双一号工程”为主线，聚焦主责主业，忠诚履职担当，以知难不畏难、吃苦不言苦的精神，有力维护了全市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网技支撑、数据归集、网络安全、“平安乡村”等7项工作走在长沙乃至全省先进行列，得到省市领导高度肯定，先后17次予以表扬，在省、市会上作典型发言11次；56个集体、315名个人受到省市表彰或记功嘉奖；县域警务获评优秀；绩效考核获评长沙第一，连续三年获评“优秀”等次，公安民调首次位列长沙第一。

（一）以头等大事的站位，抓稳定、战疫情。立足公安职责职能，牢牢把握捍卫政治安全“第一要务”，主动防范和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共收集上报各类情报信息377条，核查对象288人次，成功劝返32名进京非访人员，就地稳控重点对象145名，圆满完成了全国两会等25个节点安保和“9.10”等55场警保卫任务，实现了“五个不发生”。及时查处12起涉网政治性案件，网络安全管理能力有效提升，在长沙市局2次典型发言。成功侦办法轮功“5.30”专案，刑事拘留2人、治安拘留5人，捣毁窝点6个，省厅专门发贺电通报表扬。疫情期间，清理摸排出租屋7200余户，排查娱乐场所、旅店、棋牌室9000余家次，研判、核查、落地涉疫人员1.6万人次（鄂籍963人）、涉疫车辆1700余台（鄂牌347台）；侦办了全省第一起涉疫类刑事案件，首当其冲扛起了稳定大局和守护人民健康的重任。

（二）以守土尽责的担当，抓打防、保平安。部署开展了集打斗争、百日攻坚等专项行动，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3620人，刑拘999人，行政拘留2621人；侦破省部案件6起；9起现行命案全数告破，侦破一起32年的命案积案，抓获网上逃犯106人。扫黑除恶方面，共收线索43条，办结38条；共立涉黑涉恶类案件163起，破案146起，刑拘191人、逮捕137人、移送起诉237人；打掉犯罪集团3个、涉恶团伙1个，打处工作被省厅、长沙市局多次表扬。成立“宣传防范、现行案件研判、打击处理”3个专班，今年共刑拘涉电诈人员184人、移送起诉55人，破电诈案 171起、捣毁窝点10个、缴获GOIP设备8台；平台止付7363万元、冻结涉案资金828万元，为受害群众追赃挽损650余万元。

（三）以数据作战的理念，抓实效、强引擎。以做实县域警务为切入点，按照“做强大脑、做实基层、做好保障”的工作思路，强力推进警务改革。一是创新设立大警务情报指挥中心；二是最大功效支撑服务实战；成功获批全省首批“网技支撑点”，一期投入500余万元，以最高配置打造成为全省县级公安机关最强版本，在靶向打击、精准防控、化解风险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作用。三是最广渠道汇集数据；开展数据归集专项行动，依托数据资源中心牵头的“高云平台”，接入森林公安、教育、小区等社会视频3000余路，以及平安乡村2万余路，实现联网共享；海量数据实现了治理与归集的有机统一。

（四）以务实管用的措施，抓重点、夯基石。一是加强营商环境和民生服务，对标市委市政府“两个聚焦”，对省市县25个重点项目，实行局领导、派出所包保联片。全力推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加大二代身份证指纹补录力度，共补采指纹471481人，提前超额完成了长沙市局2020年度目标任务。二是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长沙地区创新推行“执法监督三三制”，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律手段，全面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执法质量季度考评在长沙连续排名前三。三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3.2亿余元的监管中心建设竣工收尾，即将成为国内领先、省内一流集“看守所、拘留所、强戒所、武警中队、执法办案中心”为一体监管中心。投资1500万余元新建花明楼所，启动大成桥、道林、金洲、喻家坳四个派出所建设；青山桥所建设有序推进。投入620余万元，完成23个派出所“五小工程”建设。四是加强信息采集，开展“一标三实”信息采集和户口清理工作。五是加强道路交通顽瘴痼疾整治，在农村派出所成立25个交警中队，协同辖区党委政府全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长沙市县域警务道路交通管理“交所合一”现场推进会在我局召开。扎实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共查处涉及顽瘴痼疾的交通违法2.95万起；协同排查整改涉路隐患814处、取缔马路市场46处、整改在建市政道路工程安全隐患问题84处；排查变型拖拉机908台、摩托车电动车2.29万台，电动车上牌12025台；新增交通信号灯路口10处、电子警察路口31 处、视频监控球机93台、标线2万余平方米、标志标牌500余套；排查治理乡、村级公路隐患点7248处，隐患里程1222.838公里，实现全市临水临崖道路安防建设大跨越，工作做法得到了省整治办的充分肯定。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一）信息化装备建设繁多，经费需求增大。公安机关的主责主业是维护辖区稳定和打击违法犯罪，为了确保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公安机关需要依靠信息化手段来支撑和保障，各类侦查破案的装备、日常治安防控的设备等等，都需要更新、维护，这些侦查装备、防控项目投入大，又没有专项资金来源，运行经费十分紧张，出于全市维稳保安大局和公安机关侦查办案需要考虑，建议财政增加以下预算安排：全省网技支撑点建设经费500万元、网技工作站建设经费419.6万元（含4G电子围栏建设和大数据辅助分析系统）、舆情监控中心建设经费130万元、网络信息安全及手段建设经费490万元、“雪亮工程”建设经费1255万元。

（二）“三公”经费的预算与实际需求不平衡。2016年底实行公车改革，我局由原来的172台车压减至116台，在不能更换新车的情况下，还减少了公车编制56台， 2017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由原来的1500万元压减至700万元，预算数减少了800万元，与实际需求不平衡。因我局公务用车车况差，使用频率高，需报废更新的数量多，一旦我局年初预算公务用车购置费，就会挤压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的预算，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就会超预算。希望针对此特殊情况，提议财政增加我局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的预算。
（三）经费保障与非税收入依存度较高。财政年初预算经费与我局实际经费支出差额较大，派出所规范化建设，监管中心建设全部依赖于非税收入拨付，部分重点工作和中心任务的资金也需要非税收入拨付弥补资金缺口。建议财政按照单位实际开支情况增加上述支出年初预算。
                                                               2021年7月12日

